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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河南证监局责令改正及监管谈话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0 月 21 日，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电气”或“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下达的《关于对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5]34 号）和《关于对杨合岭、曹宏、崔付军、赵巧实施监管谈

话措施的决定》（[2015]35 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行为： 

一、信息披露方面问题 

（一）个别事项账务处理不正确。2015 年 2 月（2014 年年报披露前）发生一笔 2013

年销售业务的退回，涉及金额 2053.92 万元，未及时入账，未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

项处理，导致 2014 年年度报告列示不准确。 

（二）存在个别关联资金往来未披露、未记账的情形。未披露公司与关联方森源集团

高强电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源高强瓷”）7000 万元资金往来；未披露且未记账公司通

过子公司河南森源互感器制造有限公司与森源高强瓷 3000 万元资金往来。 

（三）2014 年年度报告部分内容存在披露不完整、不准确的情形。未披露为孙公司采

购货物、购买劳务提供担保的相关内容；向董事长杨合岭、董事杨宏钊支付薪酬及向年审

会计师事务所支付的审计费用等金额披露错误。 

（四）个别临时报告存在披露不准确的情形。2015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发布《关于收购

北京东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5%股权》公告中对交易对手方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披露不准确。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管理方面 

（一）个别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时间与实际知悉时间不一致。如 2014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包括董事、监事、高管、财



务部、证券部相关人员知悉内幕信息的时间均为 2014 年 8 月 20 日，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二）公司向外部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未公开信息时，未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进

行登记。 

（三）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缺少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档案保管等规定。 

公司上述行为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关于上市

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2011]30 号）的相关规定，河

南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出具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对公司董事长杨合岭、总经理曹宏、

董事会秘书崔付军、财务总监赵巧采取实施监管谈话的监管措施。并要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着重加强对信息披露和内幕信息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对以上问题提

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与计划,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河南证监局提交书面报告。 

针对河南证监局所提的上述问题，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向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进行了传达。公司将在近期组织相关部门认真加以研究，尽

快拿出整改措施提交董事会审议，及时上报监管部门并向广大投资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并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10 月 21 日 

 


